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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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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4(XX工 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

一日第 3475(XXX)号决议，

重申深信缔结一项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而采取影响环境和气候的行动的

公约将有助于加强和平和防止发生战争威胁的事业，

并深信这样一项公约不应妨碍和平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和平使用

当有助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造福今后世世代代，

考虑到裁军委员会会议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满意地注意到在编写有关这个事项的公约草案案文方面所得到的进展，

1. 诣裁军委员会会议在不妨碍其工作方案中所制定的优先次序的情况下，继

续就禁止为军车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草案案文进行谈判，

并铭记着已经提出的各项提议和建议以及大会的有关讨论。以便尽早就能为联合国

会员国广泛接受的案文达成协议，并就所得结呆向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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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秘书长将有关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送交裁军委

员会会议;

3. 决定将题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